
株洲市第十八中学第八届教职工运动会组织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》，落实为教师健康办实事项目实施方案，提高教职工的身体素质，展示教职工的精神风貌，经研究，学校决定举办2015年教职工运动会（第八届教职工运动会），请各工会组积极组织，按照要求做好参赛准备。
一、组织架构
组委会主任：李国柱  杨电波

组委会副主任：彭泽波 刘蔚华、潘晓华、陈欢

组委会成员：龙志纯、贺艳姿、胡  樱、罗 婷、陈华玲、毛俊蓉

裁判长：潘晓华

裁判员：张剑辉、吴剑正、颜玉文、杨金波、晏  裕、李昶霖
体育用品准备：李双华

考勤：谭水生、各工会组长

宣传报道：孙金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竞赛时间、地点
时间：2015年10月23日下午1:30--4:30

地点：学校田径运动场

三、竞赛分组

高一、高二、高三、行政一组、行政二组、艺体组等六个工会组

四、竞赛项目及竞赛规则
按先集体项目比赛后个人项目比赛的顺序进行。
A、集体项目

（一）前呼后拥团体50米迎面接力        责任裁判：张剑辉、晏  裕
竞赛距离：3*50米。每支参赛队派出15人参赛（每组5人：男10人分2组、女5分组，），起点5人前后排成一纵队，相互用身体前后夹住4个大充气球，要求不能用手扶球跑50米到终点，交给另外一组同样返回，按照完成时间快慢排名。如果中途充气球掉了，就应回到掉球的地方，才能继续，否则每次加5秒；如果出现用手扶球等作弊行为，那么该次增加20秒。
（二）人造小火车行进20米赛          责任裁判：颜玉文、杨金波
竞赛距离：20米。每支参赛队派出12人参赛（6男6女），起点处12人按一男一女纵向排成一队，单脚立地，后面队员用一只手提住前面队员的离地脚，另只手搭住前面队员肩膀，一排队伍前行到终点（以最后一位队员踩到终点线为准），按照完成时间快慢排名得分。注：假如中途队伍断开，要从断开处整队之后才继续前行，否则每次加5秒。
（三）阳光伙伴（同心协力跑）         责任裁判：吴剑正、李昶霖
竞赛距离。8人（其中女队员不得少于2人）参赛。比赛中采用二人三足的形式将临近队员的左右脚（用绳或带，不用松紧带）绑在一起（踝关节处），成“一”字排开，绑的间距不得大于2cm（以裁判认定为准）。队员将手臂搭在相临队员肩上或背后相握，一同前进，以完成时间计比赛成绩，中间脱绳为犯规，不计成绩。

B、个人田径项目

（一）青年组100m跑;                责任裁判：张剑辉、晏  裕
（二）中年组1分钟跳绳；            责任裁判：颜玉文、杨金波
（三）老年组铅球。                  责任裁判：吴剑正、李昶霖
说明：
1、青年组为34岁以下（含34岁）；中年组为35-49岁（女35-44岁）；老年组为50岁（女45岁）以上。报名不按年龄组者，取消获奖资格并每人次扣所在工会组总分0.5分
2、个人项目：100 m、铅球等田径项目比赛，参照国家体育总局所颁最新田径竞赛规则进行。跳绳按1分钟所跳次数决定名次。

五、名次取录与奖励

（一）名次：

个人项目取前6名，报名4人以下的，取消该项比赛；报名5-7人的项目，比赛取前3名，奖励和积分均记半。名次获得者除个人奖励外，按名次记积分，积分计入团体总分。集体项目按名次记积分计入团体总分。积分计算办法依名次分别按10、8、6、4、2、1分计算，集体项目加倍计算积分。

（二）奖励：

1、个人项目分一、二、三、四等奖颁发奖品。
　　2、集体项目颁发奖状，团体总分按名次颁发资金，依次为800元、600元、500元、400元、400元、400元。

六、报名方法

各工会组需在2015年10月16日下午17:00前将报名表汇总交至学校工会体育委员陈欢处。
七、注意事项

1、按先集体项目比赛后个人项目比赛的顺序进行。

2、运动员必须严格按照竞赛时间参赛，提前20分钟到比赛场地检录，2次点名不到，视为弃权。

3、考勤由学校和工会组两方面进行，缺勤和因私请假者无四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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